台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台政办发〔2008〕8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台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已经市政府第17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台州市级事业单位公开考录选调工作人员暂行规定》(台政办发〔2006〕5号)同时废止。

                                       台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八年八月六日

台州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现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规范事业单位招聘行为，提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素质，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第6号)和《浙江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办法》(浙人才〔2007〕184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公开招聘是指各类事业单位根据岗位的任职条件及要求，通过面向社会采取公开考试、考察的办法，确定岗位聘用人选，并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的一种用人方式。

　　第三条　公开招聘应当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坚持政府宏观管理与落实单位用人自主权相结合，统一规范、分类指导、分级管理。

　　第四条　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是事业单位进行公开招聘工作的主管机关。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与事业单位主管部门负责对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进行组织、指导、管理和监督。政府人事行政部门所属考试服务机构和人才服务机构可受政府人事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的委托，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提供考务组织、信息发布等服务;具备命题资格的还可提供命题服务。

　　第五条　公开招聘应成立招聘工作组织，负责有关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批准设立的事业单位，包括编制或经费预算属地管理的在台省部属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除外。

　　第七条　事业单位新进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等应面向社会实行公开招聘。

　　第八条　在事业单位编制内，并有进人计划，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经事业单位考察、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同意、同级政府人事行政部门审批，可直接聘用：(一)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 (二)国家规定的政策性安置人员、上级机关按人事管理权限任命的人员; (三)博士研究生和年龄在 35 周岁以下的硕士研究生等高学历人才;专业对口、急需引进的具有副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且年龄在40周岁以下、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且年龄原则在45周岁以下的高层次人才和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高级技师;个别急需的短缺专业人才; (四)同类经费预算性质事业单位人员或财政补助向财政适当补助、非经费自理向经费自理单位流动的人员(非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人员流向监督管理类事业单位人员除外); (五)符合本条第(四)款规定，从外地或县(市、区)流动到市级事业单位的，一般应具有国民教育本科以上学历; (六)科级领导职数有空缺的单位，通过竞争上岗形式，可在各类事业单位间流动;(七)专业保密岗位的人员。

　　第三章　资格条件

　　第九条　事业单位招聘人员应当面向社会，凡符合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应聘。

　　第十条　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律、法规;(二)遵守纪律，品行端正，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愿意履行事业单位的义务; (三)具备与招聘岗位要求相适应的学历、专业、任职资格、职业(执业)资格及技能等条件; (四)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五)具备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不得设置歧视性条件
